
附件一、100 年度稽查電冰箱、冷氣機、除濕機能源效率標示情形摘要： 

一、 為有效管理我國指定使用能源源設備或器具之能源效率，以提昇節能減碳之成

效，98 年 7月 8日政府公布施行之能源管理法第 14 條修正條文規定：『廠商製

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，應標示能源耗

用量及其效率，未依規定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，不得在國內陳列或銷售』。 

二、 經濟部能源局依據能源管理法第 14 條之法律授權，已公告實施之指定使用能源

設備或器具包含冷氣機、電冰箱（99 年 7月 1日正式實施）、除濕機（100 年 3

月 1日正式實施）及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（100 年 7 月 1日正式實施），並委

託工業技術研究院負責規劃執行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管理制度。 

三、 依前揭公告規定，自前揭產品實施日起，各銷售通路陳列或銷售公告指定產品

時，應依規定於展示機種正面處張貼或懸掛能源效率分級標示，不得隱匿、毀損

或以他法致消費者無法辨識。製造或進口廠商應依法將能源效率分級標示附於說

明書中，或張貼於產品本體正面明顯處。展示或銷售處所使用之產品型錄上之產

品圖形旁應標示能源效率分級圖示，型錄上之產品資訊若以文字或表格方式呈

現，應另註明產品年耗電量、能源效率值及能源效率等級。另 100 年 7月 1日正

式實施之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，可於展示區明顯處張貼或懸掛能源效率分級標

示，廠商於 100 年 9 月 1日起製造或進口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時，應依法將能

源效率分級標示印製或張貼於產品最小外包裝明顯處。 

四、 違反上述規定者，將依「能源管理法」第 21 條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不改善者，

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再限期改善；屆期仍不改善者，按次加

倍處罰。廠商若規避、妨礙或拒絕稽查人員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料之命令，

將依能源管理法第廿四條規定，通知限期辦理，屆期不改善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

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再限期辦理；屆期仍不改善者，按次加倍處罰。 

五、 工業技術研究院為落實前揭規定，自 100 年 4 月至 100 年 6 月期間委託中華徵信

所執行全國 200 家連鎖賣場及電器行等銷售通路，調查「電冰箱、冷氣機及除濕

機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」張貼情形，調查結果顯示銷售通路產品張貼率以除濕機

較低，各縣市整體張貼率以苗栗縣、彰化縣、屏東縣及南投縣較低（如下表），籲

請該四縣市及除濕機銷售通路應加強標示。 

 
連鎖賣場(50 家) 電器行(150 家) 總計(200 家) 

產品別 
總展示數 未張貼數 張貼率 總展示數 未張貼數 張貼率 總展示數 未張貼數 張貼率

電冰箱    872    39 95.5%   790   96 87.8%  1,662   135 91.9%
冷氣機  1,299    38 97.1%   269   52 80.7%  1,568    90 94.3%
除濕機    319   139 56.4%    92   33 64.1%    411   172 58.2%
合計  2,490   216 91.3% 1,151  181 84.3%  3,641   397 89.1%

 

 



 
產品別 電冰箱 冷氣機 除濕機 總計 

縣市別 總展
示數 

未張
貼數 張貼率 總展

示數 
未張
貼數

張貼率
總展
示數

未張
貼數

張貼率 總展
示數 

未張
貼數

張貼率

基隆市 9 0 100%  9 0 100%
台北市 114 0 100% 163 0 100% 22 0 100% 299 0 100%
新北市 96 0 100% 63 0 100% 31 0 100% 190 0 100%
桃園縣 171 21 87.7% 182 9 95.05% 74 31 58.1% 427 61 85.7%
苗栗縣 47 14 70.2% 19 8 57.89% 11 9 18.2% 77 31 40.3%
南投縣 90 15 83.3% 58 7 87.93% 15 12 20.0% 163 34 79.1%
台中市 425 28 93.4% 385 11 97.14% 60 26 56.7% 870 65 92.6%
彰化縣 60 12 80.0% 11 3 72.73% 8 6 25.0% 79 19 75.9%
高雄市 322 18 94.4% 415 42 89.88% 102 66 35.3% 839 126 85.0%
嘉義市 115 8 93.0% 88 7 92.05% 27 22 18.5% 230 37 83.9%
嘉義縣 18 0 100% 12 1 91.67%  30 1 96.7%
台南市 93 12 87.1% 126 2 98.41% 41 0 100% 260 14 94.6%
屏東縣 22 5 77.3% 1 0 100%  23 5 78.3%
台東縣 19 2 89.5% 9 0 100% 4 0 100% 32 2 93.8%
宜蘭縣 2 0 100% 163 0 100%  2 0 100%
花蓮縣 59 0 100% 36 0 100% 16 0 100% 111 0 100%
總計 1,662 135 91.9% 2,127 90 95.77% 411 172 58.2% 3,641 397 89.1%

六、 本單位預定於下半年度再另外抽查全國２００家賣場，除抽查冷氣機、電冰箱及

除濕機外，將再增加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張貼情形。為使

銷售前揭產品之經銷商與零售商瞭解「強制性能源效率分級標示制度」之規範，

並教導其如何上網取得展示商品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圖，特舉辦「１００年度強

制性能效分級標示檢查及節能標章賣場稽查說明會」，請 貴公司務必轉知全國

各分店，請 貴公會務必轉知所屬會員，促請推派代表參加。 

七、 因全國連鎖賣場分店及電器行數量眾多，故正式公文僅行文至連鎖賣場總公司、

各縣市電器公會、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，敬請協助轉知所屬分店及會

員參加。冷氣機、電冰箱製造/進口廠商因張貼率高且去年已參加過說明會，今

年得免參加以外，針對今年開始實施之除濕機、省電燈泡製造/進口廠商，建議

踴躍參加本說明會，避免因對法令認知不足而違反法令，完全免費教育訓練並備

講義，機會難得敬請把握。 

八、 前揭說明會共舉辦四場，北、中、南、東各區舉辦日期及場地詳如附件二，請參

加者選擇方便的日期與場次，填妥報名表以傳真方式回傳(03-5820306)。報名後

請參加者攜帶本通知單於舉辦日期準時報到，本單位不另行通知，敬請見諒。 

九、 相關法令規定請上網查詢： 

中華民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管理系統https://ranking.energylabel.org.tw/  

經濟部能源局http://www.moeaboe.gov.tw/opengovinfo/Laws/saveenergy/LSaveMain.aspx?PageId=l_save_list  

https://ranking.energylabel.org.tw/
http://www.moeaboe.gov.tw/opengovinfo/Laws/saveenergy/LSaveMain.aspx?PageId=l_save_li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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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性能效分級標示檢查及節能標章賣場稽查說明會 

主辦單位：經濟部能源局 

執行單位：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所 

參加對象：冷氣機、電冰箱、除濕機及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等產品經銷商或

零售商等相關人員。 

參加費用：完全免費 

舉辦日期、地點（請擇一場參加） 

場次 區域 日期 地點 

第一場 東部 
100 年 8 月 26 日(五) 
下午 13：00～15：00 

中華電信花蓮美侖會館會議室 
（花蓮市順興路 1 號） 

第二場 中部 
100 年 9 月 1 日(四) 
下午 13：00～15：00 

經濟部中區聯合服務中心 704 會議室

（台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 503 號廉

明樓 7 樓） 

第三場 南部 
100 年 9 月 6 日(二) 
下午 13：00～15：00 

工研院高雄學習中心 A 教室 

（高雄市一心一路 243 號企業領袖大

樓 4 樓之 1） 

第四場 北部 
100 年 9 月 7 日(四) 
下午 13：00～15：00 

台北科技大樓 605 會議室 
（台北市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6 樓） 

 

議程： 

內容 時間 

(一)報到 25 分鐘 

(二)主席致詞 5 分鐘 

(三)我國強制性能源效率分級標示法規及管理制度 30 分鐘 

(四)全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賣場張貼率調查報告 15 分鐘 

(五)節能標章產品賣場稽查報告 15 分鐘 

(六)綜合討論 30 分鐘 

備註： 

(1). 本會議攸關貴公司權益，請務必派員出席。 

(2). 請填妥次頁之報名表，於課程報名截止日期前以傳真(FAX:03-5820306)回

傳（請注意各場次報名截止日期不同）。 

(3). 報名後請參加者於會議日期攜帶本通知單報到，本單位不再另外通知。 

(4). 響應節能減碳，請自備環保杯。 

(5). 報名諮詢：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所  洪小姐 TEL：03-59136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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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性能效分級標示檢查及節能標章賣場稽查說明會 

報名表 

※ 同一家分店出席者可共填一張，不同分店請分開填寫 

公司名稱 
 

參加分店 □總公司        □分店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人姓名 
 

服務部門/職稱
 

聯絡人電話 
 

傳真 
 

聯絡人 E-mail 
 

參加者姓名 職稱 連絡電話 
參加場次 

(請勾選一場) 

   □8/26 東部 □9/01 中部

□9/06 南部 □9/07 北部

   □8/26 東部 □9/01 中部

□9/06 南部 □9/07 北部

   □8/26 東部 □9/01 中部

□9/06 南部 □9/07 北部

   □8/26 東部 □9/01 中部

□9/06 南部 □9/07 北部

   □8/26 東部 □9/01 中部

□9/06 南部 □9/07 北部

※報名截止日期：請務必於下列日期前回傳真報名表(FAX：03-5820306) 

(1)報名 8/26 東部場次者，請於 8/23 日前回傳 

(2)報名 9/01 中部場次者，請於 8/29 日前回傳 

(3)報名 9/06 南部場次者，請於 9/01 日前回傳 

(4)報名 9/07 北部場次者，請於 9/01 日前回傳 

 

※各場次地點交通資訊如次頁 



【東部地區會議場地資訊】 
地點：花蓮市順興路 1 號會議室(中華電信花蓮美崙會館會議室) 

交通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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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行開車請參考至本會館路線圖，本館設有停車場提供免費停車。 

2.搭火車至花蓮車站，轉搭計乘車到順興路 1 號(花蓮美侖會館)，車程

約 10~15 分鐘，車資約 140 元~175 元之間。特約計程車行聯絡電話

0932-957-968 及 0912-522-890 提供參考。 

 



 

【中部地區會議場地資訊】 
地點：台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 503 號七樓【廉明樓】，704 會議室(經濟部中區

聯合服務中心) 
 

交通方式： 

 
↑ 

往
台
北 

 

←往台中工業區、沙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台中港路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往台中火車站 →   

 

路政市   

路業大   

路益公 

 

中
山
高
速
公
路        

往
高
雄 

 

黎  

明  

路 

 

文  

心  

路 

 

中 港 

交 流 道 

朝馬

統聯客運 

中港轉運站 

(經濟部中

區聯合服務

中心) 

廉明樓 7 樓

 

本中心地址：  

【公車】：台中客運 107 號公車（白牌）、聯營 777（中興新村 — 黎明新村）、統聯客運

81 路公車。(統聯轉運站 — 台中車站)及 75 路公車(榮總 — 勤益科大)，於「黎

明新村」站下車。 

【計程車】：台中火車站至本服務中心約需 200～300 元；朝馬至本中心約需 80～200 元。 

(計程車費乃概估) 

【自行開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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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線(一)：中山高速公路中港交流道駛下，往台中市區方向(不要上中港高架橋)，遇第一

個紅綠燈右轉黎明路，約 1.5 公里即可到達。 

路線(二)：中彰快速道路，由「市政路」出口駛下，往文心路方向遇黎明路右轉一公里即

可抵達。 

 

【南部地區會議場地資訊】 
地點：高雄市一心一路 243 號 4 樓之 1(一心路、光華路口，企業領袖大樓) 

交通方式： 

 
 

註： 

【搭公車】從高雄火車站搭 

1.83 路:火車站→中山路→(經過)新光三越→沱江街口(本大樓前)。 

2.72 路:火車站→中山路(經過)五福路→二聖公園→中正高工→沱江街口(本大樓對

面 7-11 下車)。 

3.69 路:火車站→中山路→民權公園→一心路與民權二路口下車 (站名:文殊講堂)。

下車步行約 5 分鐘。 

【自行開車】 

由北往南下高速公路，抵達高雄可自瑞隆路交流道下，右轉瑞隆路直走穿過鐵路平交

道接上一心一路。（目前瑞隆交流道尚未提供北上服務，課程結束後擬北上請走中正交

流道。） 

 5



【高鐵】 

搭高鐵至新左營站，轉搭計乘車走系統 10 號接高速公路，到瑞隆交流道接市區一心一

路。車資約 250 元~300 元之間。或搭捷運，如下說明。 

【搭捷運】 

搭程捷運可到三多站下車，出口 1 轉搭接駁車R18，至沱江街下車，回程可搭原下車點

R18 或對面搭 72 路公車至獅甲站(勞工公園)。參考網站

http://www.krtco.com.tw/service/service-3_3a.aspx走路也可到本中心約 12-15

分鐘，由獅甲站民權路往(北)一心路方向走，再右轉一心路直走就可到本中心。 

 

 

【北部地區會議場地資訊】 

地點：台北市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6 樓，605 會議室(科技大樓) 

 

 搭乘公車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 自行開車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6
 

http://www.krtco.com.tw/service/service-3_3a.aspx


 

 

 

 科技大樓-附近停車場：  
【停 車 場】 六張犁 

捷運站  

 7

梅花戲院 

 

科技大樓

捷運站 

 

台北

師院

科技

大樓 

BMW
和平高中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A

B 

E 

<工研院-產業學院> 

敦化南路二段 

和 

平

東

路 

 
 

基 

隆 

路 

復興南路

國際大樓 

漢堡

建國南路

D 

編號 停車場名稱 費用 地址 

A 國際大樓附近私人停車場 $50/1hr 台北市敦化南路二段 200 巷(近國際大樓) 

B. 成功市場攤棚平面停車場 $20/1hr 
台北市敦化南路二段，介於四維路及和平東路間(近和平東路;對面為遠

企） 

C. 和平東路上私人停車場 $30/1hr 台北市和平東路上介於瑞安街和平東路 r (市民大道至和平東路) 

D.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附設停車場 $20/1hr 台北市大安區建國南路二段 231 號(於文化大學建國校部門口旁邊) 

E. 建國南路高架橋下 $30/1hr 台北市建國南路上介於忠孝東路和平東路 

 科技大樓後門私人停車場 $40/1hr 台北市和平東路二段 118 巷 2 弄 

停車場線上電子地圖 http://www.urmap.com/map.jsp#m=cf_acebejcjefcghid,bcb_febidaddjgbihe&z=ba 

備註：建議您，搭乘「大眾捷運系統」，可省去尋找車位的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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